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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监认证〔2020〕89号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绿色

建材产品认证及生产应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委、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方案的通知》（市监认证〔2019〕61号，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要求，三部门联合开展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及生产应用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扩大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范围

在前期绿色建材评价工作基础上，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工作，将建筑门

窗及配件等51种产品（见附件1）纳入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范围，按照《实施方

案》要求实施分级认证。根据行业发展和认证工作需要，三部门还将适时把其他建

材产品纳入实施范围。

二、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及业务转换要求

获得批准的认证机构应依据《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实施通则》（见附件2）

制定对应产品认证实施细则，并向认监委备案。获证产品应按照《绿色产品标识

使用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19年第20号）和《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

办法》（建科〔2014〕75号）要求加施“认证活动二”绿色产品标识，并标注分级

结果。

现有绿色建材评价机构自获得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资质之日起，应停止受理认

证范围内相应产品的绿色建材评价申请。自2021年5月1日起，绿色建材评价机构

停止开展全部绿色建材评价业务。

三、组建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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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技术委员会，为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工作提供决策咨询和

技术支持。第一届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附后（见附件3），秘书处设在中国建筑材料

工业规划研究院，负责技术委员会日常工作。

四、培育绿色建材示范企业和示范基地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建立绿色建材产品名录，培育绿色建材生产示范企业和

示范基地。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不同地域特点和市场需求，加强与下

游用户的衔接，组织项目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公

示，具体申报时间和要求另行通知。

五、加快绿色建材推广应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托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搭建绿

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获证企业或认证机构提出入库申请。省级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发挥职能，做好入库建材产品监督管理。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绿色建材认证推广应用方案，鼓励在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

等工程建设项目中优先采用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中的产品。

六、加强对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及生产应用监督管理

各级市场监管、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加强

对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及生产应用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严肃查处。

 

附件：1.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目录（第一批）

2.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实施通则

3.第一届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20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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